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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扫雪除冰工作规定 
（2025 年 12 月 31 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令第 18号发布 自

2026 年 2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及时、有效开展扫雪除冰工作，保障市容环境整

洁有序，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，维护正常的生产、生活和

社会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连云港市

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市城市和县城的建成区，以及市、县（区）人民

政府决定实施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建制镇和集镇的建成区的

扫雪除冰工作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具体范围由市、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和城镇化进程确定，并向社

会公布。 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扫雪除冰工作的组织领

导和综合协调，建立健全扫雪除冰工作机制，落实扫雪除冰人员、

物资、装备统筹调度体系，实施统一管理。扫雪除冰工作经费纳

入本级财政预算。 

开发园区、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管理机构负责做好管理区域

内扫雪除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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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扫雪除冰工作的督

促指导和监督检查，组织城市道路保洁作业范围内的扫雪除冰工作。 

公安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（以

下统称扫雪除冰主管部门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扫雪除冰工作。 

发展改革、教育、民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水利、

农业农村、商务、文化广电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市场

监督管理、体育、气象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共同做好

扫雪除冰工作。 

第五条 本市扫雪除冰作业力量主要包括扫雪除冰主管部

门组织的专业作业队伍、养护单位以及党政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

社会组织、志愿者服务队等。 

第六条 本市扫雪除冰工作实行责任区制度。 

扫雪除冰责任区的范围依照《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中关于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责任区的扫雪除冰责任人（以下简称责任人）按照

以下规定确定： 

（一）居住区（含住宅区、集中或者零散居住区等）实行物

业管理的由业主委托的物业服务人负责，自行管理的由业主负

责，其他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责； 

（二）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地下通道、公共广场、公共绿地、

公共厕所等公共场地，以及开发园区、风景名胜区的公共场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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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管理单位负责； 

（三）河道、湖泊等水域及其岸线由使用单位、管理单位负责； 

（四）海岸、沙滩、海堤、近岸海域以及海港码头作业区的

陆域、海域，由经营单位、管理单位负责； 

（五）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停车场、公交始末站点，文化、

体育、娱乐、游览等公共场所，以及商店、超市、集贸市场、展

览展销场馆、金融服务网点、宾馆酒店等经营场所，由经营者、

管理者负责； 

（六）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负责，尚未开工的建设

项目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； 

（七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、生产经营场所由

本单位负责。 

前款规定以外的建（构）筑物或者其他设施、场所，其所有

人为责任人；所有人、管理人、使用人对责任人另有约定的，从

其约定。 

责任人不明确的，由所在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确定

并告知相关单位和个人。跨行政区域的，由共同的上一级市容环

卫管理部门确定。 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扫雪除

冰应急预案。各扫雪除冰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部门扫雪除冰应急

预案。 

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规章 

 
X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4 - 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根据气象预警信息，可以宣布启动和

结束扫雪除冰应急响应。 

应急响应期间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可以自行或者要求有

关部门，依法采取以下措施： 

（一）动员组织辖区内单位和个人； 

（二）调度社会扫雪除冰物资、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和场地； 

（三）实施交通管控措施，拖移妨碍扫雪除冰作业的占道车辆； 

（四）适当调整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上课时间； 

（五）实行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上班时间错峰错时安排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应急措施。 

第九条 扫雪除冰主管部门应当在扫雪除冰应急响应发布

后，组织本单位人员做好应急值班值守。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有

条件的，可以在应急响应期间安排人员值班。 

扫雪除冰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气象预警信息，加强交通设施、

工程设施、建（构）筑物、特种设备等设施设备和车站、广场、

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安全管理和巡查，及时排查和处理安全生产

风险隐患，做好安全生产防范工作，严密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

事故。 

第十条 在应急响应期间，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可以发布

扫雪除冰通告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扫雪除冰工作。 

鼓励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工商联等人民团体组织动员职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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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、妇女、会员单位，积极参与扫雪除冰志愿服务和公益行动。 

第十一条 鼓励扫雪除冰少用或者不用融雪剂，实行绿色扫

雪除冰。 

确有必要使用融雪剂时，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环保型融

雪剂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含有融雪剂的冰雪，不得堆放于道路

绿化带以及有可能影响植物生长等区域。 

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有法

律责任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2月 1 日起施行。 
 


